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13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京能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财务”）前身为“东北制药集团财务公司”，经收购重组于

2006年3月7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6年5月16日取得《金融许可证》，正式开业。目前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60%，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0%，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0%。

经营范围：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
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
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二）财务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金额
（万元）
3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股权比例（%）

60%
20%
20%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内控环境
京能财务治理架构健全、有效，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

事会、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董事会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证券投资委员会、薪酬委员会，5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均由董事担任。各治理主体边界清晰，符合独
立运作、有效制衡原则。京能财务规范、制衡的治理架构有效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提高重大风险
防控能力。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京能财务建立了较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涵盖了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操

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并制订了对应制度，对重要风险强化了防控措施。同时，明确了风险管理三道防
线的架构及职责，按照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机制运行防控各类重要业务的风险，确保各类
业务合法合规。

从风险管理流程方面，京能财务建立并实施了包含风险识别、评估、监测与控制的管理机制，按年
度实施全面风险识别与评估管理，根据识别出的风险点，更新风险事件库、制定《重大风险解决方案》，
及时指导业务和经营管理相关制度的调整，确保业务经营稳健合规。

截至2025年12月，京能财务各类风险控制效果较好，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保持良好运营。
（三）控制活动
1.结算业务控制
京能财务结算业务规范，依据法律法规和内部制度，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通

过网银实现资金结算，按照内控牵制原则实现岗位分离，不为成员单位垫款，以快捷、通畅的结算，及
时、准确的入账，保障企业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信贷业务控制
京能财务信贷业务主要指自营贷款。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开展信贷业务，每笔自营贷款

业务均经由信贷业务部审查、风险管理部风险及合规审核、贷款审查委员会审议后，提请有权审批治
理主体审批同意并签订合同，各项业务流程清晰合规。京能财务细化贷款“三查”管理环节职责，强化
信贷业务风险管控，严格把控贷款项目材料的合规性，保证信贷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定期贷后检查，跟
踪资金运用情况，确保信贷资金用途合法。

3.资金业务控制
京能财务严格资金管理，基于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原则，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资产

配置。资金计划方面，京能财务制定了资金计划管理、资金平衡管理、大额资金支付管理相关规定，不
断强化资金管理，对资金收支进行全面计划、统筹安排。京能财务根据资金计划对于盈余资金进行同
业存放等安排，向各银行询价，以安全优先兼顾收益为原则选择同业合作银行。严格审批流程，具体
操作及到期兑付整个过程，均有专门人员与银行对接，确保资金安全。

4.投资业务控制
京能财务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批复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开展投资业务，严

格履行内部流程审批，确保投资风险可控。风险管理部独立执行风险审查和合规审查；对所开展的业
务和交易对手、业务规模、收益水平等方面进行动态跟踪，对风险变化情况交易人员都将及时报告并
提出调整建议，提请相应层级审批后落实。京能财务开展的投资业务品种主要包括货币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和AAA级债券投资，投资产品风险可控。

5.信息系统控制
京能财务信息系统的控制通过用户密码和数字证书实现，设置系统管理员负责权限配置。成员

单位使用财务公司系统，必须实行权限分级审批，按照资金额度实现了按权限的资金支付审批，有效
保障了资金支付安全。京能财务信息系统同时具备大额资金监测系统和黑名单管理功能，能够有效
监测企业大额资金支付和黑名单支付。京能财务信息系统实现了数据异地备份，同时制定多项信息
化建设、安全和内控管理标准，规范信息系统项目建设流程，加强边界防护，开展应急演练，保证系统
运行的安全性和连续性。

（四）内部监督方面
京能财务每年开展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评价，针对公司各项业务流程和管理活动进行全方位评

价，加强内控评价结果的运用，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切实将内控评价监督作为提升风险管理和内控有
效性的重要抓手，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建立了以日常稽核和专项稽核为框架的后督管理体系，围
绕重点经营管理活动和新业务，有计划性和针对性开展后督评价，筑牢全面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

（五）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京能财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在各个环节均能有效执行内部控制措施，能对风险进行有效识

别和控制，基本无风险控制盲点，控制措施适宜，经营效果显著，不存在重大、重要内部控制缺陷。
二、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万元）
5,772,667.26
5,028,681.85
743,985.41
87.11%

2025年度（万元）
107,322.90
59,241.60

2024年12月31日（万元）
4,640,376.03
3,903.250.79
737,125.24
84.11%

2024年度（万元）
101,682.70
58,201.57

（二）财务公司管理情况
京能财务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

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
控制与风险管理。根据对京能财务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未发现与财务
报表相关结算业务、信贷业务、投资业务、资金业务、信息系统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财务公司监管指标

资本充足率
流动性比例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财务公司对应指标
17.96%
50.54%
62.16%
0.00%
0.29%
1.03%
2.12%
0.00%
58.11%
0.07%

监管要求
≥10.5%
≥25%
≤80%
≤100%
≤15%
≤300%
≤100%
≤10%
≤70%
≤20%

四、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情况
京能财务根据与关联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京能财务严格按照与关

联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限额进行交易，各类业务均在关联交易限额以内。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所属企业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43.58亿元，公司及所属企业在

京能财务贷款余额81.41亿元。交易金额未超出《金融服务协议》所约定交易上限额度。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每半年查验

京能财务《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审阅京能财务的定期财务报告，对京能财务的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持续评估，出具持续风险评估报告，并与公司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同步披
露。

六、风险评估意见
公司认为，京能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健全的内部控制体

系，在各个环节均能有效执行内部控制措施，能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控制措施适宜，经营效果
较为显著，不存在重大、重要内部控制缺陷，未发现经营业务在风险控制体系中存在重大缺陷。京能
财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
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合规经营，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未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结算业务、信
贷业务、投资业务、资金业务、信息系统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能严格按照与关联方签署的

《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限额进行交易。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14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进一步满足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融资需求，根据公司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

能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相关规定测算，2026年度，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拟向京能财务办理总额
不超过100亿元贷款以及总额不超过135亿元存款。

● 2025年度，公司预计与京能财务发生存款金额不超过 116亿元，贷款金额不超过 85亿元。
2025年末，公司本部及子公司与京能财务开展借款余额81.41亿元。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
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满足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融资需求，根据公司与京能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相关规

定测算，2026年，京能财务拟向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借款，利率不高于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拟向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35亿元
存款，存款利率原则上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通常、公允利率。

本次办理存贷款业务是为了支持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融资需求。同时，考虑后续公司新能源项目
拓展所需的资金需求，公司拟继续与京能财务合作。

因公司与京能财务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向京能财务办理存款及贷款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2025年度，公司预计与京能财务发生存款金额不超过116亿元，贷款金额不超过85亿元，该事项

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八次董事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末，公司本部及子公司与京
能财务开展借款余额81.41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商务中心区国际大厦23层01/02/03号
法定代表人：倪婷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

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
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公司成立日期：1992年09月23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财务实际控制人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与京能财务为关联法人。
3、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京能财务资产总额为5,772,667.2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870,121.25万元，发放贷款及垫

款3,402,571.59万元；负债总额5,028,681.85万元，其中：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4,520,840.91万元，股东
权益为743,985.42万元，营业总收入为107,322.90万元，净利润59,241.60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京能财务综合考虑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不同融资产品结构特点，在确保

公司及子公司资金需求的同时，帮助公司及子公司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融资结构。在与京能财务进行
业务合作前，公司将与同期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比较，以确保本次关联交易
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6年度拟向京能财务办理总额不超过100亿元贷款以及总额不超过135亿元存款。上述

额度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要求，符合公司与京能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公司在财务公
司存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京能财务上一年末存贷款余额30%”的规定，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市场利
率更低的融资支持及相关融资服务，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增强公司及子公司与其他金融公司开展融
资业务的议价能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2026年第二次专门会议。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与京能

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相关规定测算，2026年,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拟向京能财务办理总额不超过
100亿元贷款以及总额不超过135亿元存款，本次办理存贷款业务是为了支持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融资
需求。上述额度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要求，符合公司与京能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公
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京能财务上一年末存贷款余额30%”的规定。公司将与同期限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比较，以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2、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2026年4月23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与京能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开展融资业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6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8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17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5,219,032,673.67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7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
694,621,01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38,085,572.55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比例34.3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现金红利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

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

销总额（D）是否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
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本年度
1,138,085,572.55

0
3,315,705,636.38

5,219,032,673.67
2,644,366,300.93

0
1,844,493,541.23
2,644,366,300.93

否

143.37
否

否

上年度
803,345,521.80

0
1,507,098,373.53

上上年度
702,935,206.58

0
710,676,613.78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当期
收益。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开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摘要来自于《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告》报告全文，为全

面了解本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议题的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关
事项，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
暨ESG》报告全文。

2、本《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报告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名称
报告范围
时间范围

编制依据

600578
京能电力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

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部分内容超出此范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SDGs）、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Standards）、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2010）》、国务院国资
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
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修订）》、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责任云研究院《中国企

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CASS-ESG 6.0）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1）是否设置负责管理、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机构：√是，该治理机构名

称为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 □否

（2）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信息内部报告机制：√是，报告方式及频率为年度发布 □否
（3）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监督机制，如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程序、监督措施及考核情况等：√是 ，

相关制度或措施为公司成立ESG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公司日常ESG管理工作；成立
ESG专业工作组来负责推进和落实ESG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否

3、利益相关方沟通
公司是否通过访谈、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并披露：√是□否

利益相关方

政府与监管机构

股东与投资者

供应商与合作伙伴

客户

员工

社区

关注内容
合规经营
国家战略
保障就业
经济发展
依法纳税

公司治理
财务绩效
信息披露
股东权益
投资回报

公平竞争
合作共赢

产品服务
履行合同

保障员工权益
薪酬福利待遇

职业健康与安全
职业培训与发展
关怀关爱员工
加强环境保护
实施公益帮扶

沟通方式
积极与政府合作
服务乡村振兴
广泛吸纳人才
创造经济价值
接受监督检查

股东会
各类投资者交流会

电话调研
新闻、专访等
公司官网信息

各类公告、定期报告
战略合作
行业交流

提升产品质量
满意度调查

履行合同义务
依法平等雇佣
职工代表大会
开展职业培训
组织定期体检
保障薪酬福利
绿色低碳发展
开展慈善公益

4、双重重要性评估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公司ESG报告议题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

污染物排放

废弃物处理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

环境合规管理

能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

绿色煤电

安全生产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

供应链安全

能源保供

员工培训与发展

乡村振兴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社会贡献

创新驱动

保护知识产权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
护

智慧建设

党建引领

完善公司治理

重要性分析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对应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议题名
称

应对气候变化

污染物排放

废弃物处理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境合规管理

能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

/

/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

供应链安全

/

员工

乡村振兴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社会贡献

创新驱动

/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

/

/

/

24

25

26

27

28

合规管理与风险管控

尽职调查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反不正当竞争

利益相关方沟通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

尽职调查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反不正当竞争

利益相关方沟通

注：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结合公
司主营业务特点，开展双重重要性识别与评估。经评估，以下议题对公司既不具有财务重要性，也不
具有影响重要性，未作专项披露，说明如下：

1、科技伦理：公司以电力生产、供应及综合能源服务为核心，未涉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基因编
辑等高伦理敏感领域业务与研发活动，不存在相关科技伦理风险与重大影响事项，科技伦理议题对本
公司不具有重要性。

2、尽职调查：公司业务模式成熟稳定的特点，未发生可持续发展相关重大负面风险，尽职调查议
题对本公司不具有重要性。

未来如业务结构、经营范围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将及时重新评估议题重要性并履行披露义务。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1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内部借款（委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内部借款对象：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 内部借款额度：2026年，公司本部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1.75亿元的内部借

款额度，下属企业之间提供总额不超过1.06亿元内部借款（委贷）额度。在不超过上述额度之内，各企
业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 内部借款期限：内部借款额度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内部借款利率：具体金额、利率和期限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一、2026年度内部借款（委贷）概述
（一）公司本部向控股企业提供内部借款（委贷）额度情况
2026年，公司本部拟向控股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41.7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额度，具体明细如

下：
拟向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0.1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8.93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7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京荣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山西京武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河南省京能储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22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具体内部借款（委贷）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本部和控股企业的资金需求状

况确定，内部借款（委贷）利率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内部借款（委贷）额度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各企业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二）下属企业之间提供内部借款（委贷）额度情况
内蒙古京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亿元内部借

款（委贷）；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拟向京能阿巴嘎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06亿
元内部借款（委贷）。具体金额、利率和期限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本次提供内部借款额度的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本次内部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2026年度，公司本部拟向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1.75亿元的内部借款额度，下属企业

之间提供总额不超过1.06亿元的借款（委贷）额度。具体内部借款（委贷）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额度的情
况下，根据公司和控股企业的资金需求状况确定，内部借款（委贷）利率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内部借款额度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本次内部借款对象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下属企业之间的交易，其经营状况稳定，能够在内

部借款有效期内对其还款风险进行合理控制。同时公司会及时督促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按协议要
求进行偿还借款，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履行的内部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内部借款（委贷）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公司代码：600578 公司简称：京能电力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预案为：按照每普通股人民币0.17（含税）向股东派发2025年度的股息。

公司现有普通股6,694,621,015股，应付股息约为人民币金额为1,138,085,572.55元。该议案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京能电力

股票代码
600578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京能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秦磊

北京市石景山区和平西路53号院中海时代广
场B座

010-65566807
010-65567196

jndl@powerbeijing.com

证券事务代表
郝媛媛

北京市石景山区和平西路53号院中海
时代广场B座
010-65566807
010-65567196

jndl@powerbeijing.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电联”）《2025-2026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

分析预测报告》发布数据，电力消费需求方面，2025年度全社会用电量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
关，达 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电力生产供应方面，2025年度全国规模以上 9715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2%，其中火力发电量62945.5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64.8%，同比下滑1%；水力发电
量13143.6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3.5%，同比增长2.8%；核能发电量4811.8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
的5%，同比增长7.7%；风力发电量10530.8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0.8%，同比增长9.7%；太阳能发
电量5725.7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5.9%，同比增长24.4%。

截至2025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38.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其中火电15.39亿千瓦，
同比增长6.3%；太阳能发电12.02亿千瓦，同比增长35.4%；风电6.4亿千瓦，同比增长22.9%；水电4.48
亿千瓦，同比增长2.9%；核电6248万千瓦，同比增长2.7%。

2025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119小时，同比降低312小时。分类型看，
水电3367小时，同比提高12小时。火电4147小时，同比降低232小时；其中，煤电4346小时，同比降
低269小时；气电2187小时，同比降低190小时。核电7809小时，同比提高126小时。并网风电1979
小时，同比降低148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1088小时，同比降低113小时。

2025年 2月，《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2025〕136号）发布，明确新能源发电价格全面市场化，电价由交易形成。2025年4月《关于全面加快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5〕394号）发布，明确2025年底前实现现货市场基本
覆盖，为新能源出清提供价格基础。2025年7月，《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
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5〕669号）发布，明确量化责任权重，对地方消纳能力提出硬约束。2025年5
月，《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5〕650号）发布，明确推行“绿电直
连”，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2025年9月，《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发改
价格〔2025〕1192号）发布，首次明确新能源项目年自发自用电量比例要求提出输配电价优惠和系统服
务费用差异化政策。2025年 11月《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1360
号）发布，从电力系统适配性出发，解决新能源在并网、调度、交易等环节的系统性约束，将相关政策整
合上升为系统层面的顶层设计，重点从电力系统适配性出发，解决新能源在并网、调度、交易等环节的
系统性约束，我国新能源发展将不再仅以装机规模为核心指标，而是以系统可承载能力与调控体系成
熟度为衡量标准。截至目前，除西藏和京津唐地区外，全国各省区已基本实现电力现货市场全覆盖。

2025年，中国煤炭市场总体呈现“供需相对宽松，价格中枢下移”的运行态势。供给侧：全国规模
以上企业原煤产量为 48.3亿吨，同比增长 1.2%，其中，晋陕蒙新四大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1.76%；需求侧：除化工行业保持增长外，电力、钢铁、建材三大主力耗煤行业表现均偏弱，全国火力
发电量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29.1亿吨，同比下降2.1%。价格方面：在
政策调控下回归合理区间。 2025年煤炭价格呈“先抑后扬”的V型震荡，全年均价较 2024年明显下
移。年中，煤炭行业针对“内卷”和超产问题的“反内卷”、“查超产”政策（如要求月度产量不得超过公
告产能的10%）有效遏制了价格下跌，煤价维持在700-850元/吨的区间。

公司产能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山西、河北、宁夏等地。
2025年，公司内蒙古地区 17家企业装机容量 1616.35万千瓦时，其中煤电 1372万千瓦，新能源

244.35万千瓦，同比增加82.51万千瓦。全年完成发电量633亿千瓦时（煤电597亿千瓦时，新能源35
亿千瓦），同比减少 29亿千瓦时，占公司全年发电量的66.5%。全年完成供热量5389万吉焦，同比增
加308万吉焦，占公司全年供热量的56%。

山西地区4家企业装机容量339万千瓦，全年完成发电量117.1亿千瓦时（煤电114.42亿千瓦时，
新能源2.6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4.9亿千瓦时，占公司全年发电量的12.3%；全年完成供热量1595万
吉焦，同比增加180万吉焦，占公司全年供热量的16.6%。

河北地区2家煤电企业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全年完成发电量55.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7.2亿千瓦
时，占公司全年发电量的5.86%；全年完成供热量1081万吉焦，同比减少14万吉焦，占公司全年供热
量的11.25%。京津冀分布式能源装机78兆瓦，发电量4300万千瓦时。

宁夏、河南、湖北和江西地区各1家煤电企业，总装机容量311万千瓦，全年完成发电量139.86亿
千瓦时，同比增发9.86亿千瓦时，占公司全年发电量的14.7%；全年完成供热量1544万吉焦，同比增加
210万吉焦，占公司全年供热量的16%。湖北、河南和宁夏各1个新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32.55万千
瓦，年发电量5.6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400万千瓦时。

公司主营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发电设备检测、修理、脱硫石膏销售等，产品为
电力和热力。业绩主要来源于火力发电及供热业务。公司是北京市能源投资主体，主营业务为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公司电力业务以燃煤发电和供热为主，兼有风电、光伏、
储能等新能源发电业务，同时涉及综合能源服务、煤矿等项目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控股燃煤发电公司21家，31家新能源公司、3家售电公司、2家综合能源
公司，参股企业22家。

公司业务主要覆盖内蒙、山西、河北、宁夏、河南、湖北、甘肃等区域，以煤电为主导，构建“风、光、
火、储、氢”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企业。截至 2025年末，公司总装机容量 2466.7万千瓦，同比增长
122.21万千瓦，其中：风电同比增长94.66万千瓦，光伏同比增长27.55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2139万
千瓦，集中式风电装机容量242.67万千瓦，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74.05万千瓦，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容量
10.9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13.28%，同比提高5.28个百分点。

内蒙、山西、河北、湖北、宁夏等区域煤电装机规模平稳。公司新能源总装机突破327万千瓦，“光
火打捆”“风光打捆”转入实质化运营，基地化、规模化效应持续强化，供热业务稳步增长，多能互补模
式日益深化。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
产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利润
总额

2025年

100,226,197,925.80

28,557,614,740.83

35,425,723,476.94

4,888,626,956.27

2024年

调整后

97,679,023,018.62

28,309,789,800.74

35,423,751,313.61

2,385,325,984.54

调整前

96,933,800,434.41

28,307,607,206.55

35,428,028,379.25

2,359,222,534.75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61

0.88

0.01

104.95

2023年

95,294,881,367.51

28,079,529,455.07

33,253,466,332.68

1,268,959,562.23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
润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扣除
非经
常性
损益
的净
利润
经营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
额

加权
平均
净资
产收
益率
（%）
基本
每股
收益
（ 元

／
股）
稀释
每股
收益
（ 元

／
股）

3,529,539,444.59

3,514,339,342.91

10,597,801,414.20

14.46

0.50

0.50

1,749,281,823.32

1,668,354,406.27

6,274,685,123.31

6.96

0.23

0.23

1,723,178,373.53

1,668,354,406.27

6,123,425,793.25

6.84

0.23

0.23

101.77

110.65

68.90

增 加 7.50
个百分点

117.39

117.39

881,331,682.27

760,578,631.33

3,806,408,845.51

3.45

0.11

0.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9,884,987,046.51
1,063,073,470.54

1,058,349,071.03

2,580,835,508.67

第二季度
（4-6月份）

7,195,353,436.41
885,614,379.54

891,408,539.03

3,111,476,557.60

第三季度
（7-9月份）

9,079,649,213.46
1,221,299,883.09

1,210,115,345.48

3,711,675,462.51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9,265,733,780.56
359,551,711.42

354,466,387.37

1,193,813,885.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FH002沪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005L－CT001沪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

会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0

0

0

-14,892,087

1,694,536

0
0

18,413,500
8,993,069

期末持股数量

4,467,498,114

431,432,509

424,686,128

299,589,763

45,207,605

29,583,415

26,063,300
21,155,500

18,413,500
9,854,628

无
无

比例(%)

66.73

6.44

6.34

4.48

0.68

0.44

0.39
0.32

0.28
0.15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57,398
66,311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未知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同上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简称

22 京 能 电 力
MTN001

22 京 能 电 力
MTN002

22 京 能 电 力
MTN003

23 京 能 电 力
MTN001

23 京 能 电 力
MTN002

23 京 能 电 力
MTN003

24 京 能 电 力
SCP001

25 京 能 电 力
MTN001

25 京 能 电 力
MTN002

25 京 能 电 力
SCP001

代码

102280177

102,282,602

102,282,671

102,380,956

102,382,090

102,383,457

12,481,368

102,580,320

102,584,118

012582831

到期日

2025-01-21

2025-11-29

2025-12-09

2026-04-19

2026-08-16

2025-12-28

2024-12-27

2028-01-16

2027-10-30

2026-08-18

债券余额

1,500,000,000.00

1,400,000,000.00

60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80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1,000,000,000.00

利率（%）

2.87

3.52

4.20

3.42

3.05

2.97

1.92

1.94

1.98

1.67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025年1月21日完成22京能电力MTN001(代码：102280177)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兑

付本息金额为1,543,050,000.00元。
2025年 11月 29日完成 22京能电力MTN002（代码:102282602）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

兑付本息金额为1,449,280,000.00元
2025年12月9日完成22京能电力MTN003（代码:102282671）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兑

付本息金额为625,200,000.00元
2025年4月19日完成23京能电力MTN001（代码:102380956）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兑

付利息金额为51,300,000.00元
2025年8月16日完成23京能电力MTN002（代码:102382090）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兑

付利息金额为45,750,000.00元
2025年 12月 28日完成 23京能电力MTN003（代码:102383457）的付息兑付手续。实际

兑付本息金额为1,544,550,000.00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5年
64.25

3,514,339,342.91
0.18
4.93

2024年
63.98

1,668,354,406.27
0.14
2.65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0.27

110.65
32.88
85.7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1002.26亿元；负债总额643.9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85.5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30亿元。

2025年，公司下属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全年累计完成发电量951.88亿千瓦时，同比降幅3.09%，

其中火力发电累计完成发电量 907.88亿千瓦时，同比降幅 5.91%，新能源累计完成发电量 44.0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54.01%。2025年全年累计完成上网电量882.26亿千瓦时，同比降幅2.99%，其中火力

发电累计完成上网电量839.08亿千瓦时，同比降幅5.98%，新能源累计完成上网电量43.1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53.29%。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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